
理财产品投资协议书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甲方（投资者），与乙方（工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两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

协议：

一、重要提示

1. 本协议与《理财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个人理财产品代理销售

协议书》、《客户权益须知》构成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理财产品销售文件，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本协议与《理财产品说明书》不一致的，以《理财产品说明书》为

准。

2.本理财产品不保证本金和收益。受各种市场波动因素影响，本理财产品可能存

在但不限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政策风险等风险因素，具体由乙

方在《理财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中揭示。甲方应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

理财产品对应的《理财产品说明书》和《风险揭示书》的详细条款及可能发生的

风险。

3.甲方签署本协议（含电子渠道确认）则被视为已详细阅读过本协议及完整理财

产品销售文件，并充分理解文件条款和潜在风险，自愿购买本理财产品，并同意

遵守理财产品销售文件中的各项约定。

二、双方权利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声明：甲方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法人，接受并签署《理财产

品投资协议书》、《理财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个人理财产品代理

销售协议书》、《客户权益须知》等销售文件，对有关条款不存在任何疑问或异

议；甲方已清楚知悉并同意理财产品销售文件项下理财产品的投资管理等行为由

乙方负责实施，完全知晓产品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愿意并能够承担风险。乙方

向甲方提供的市场分析和预测仅供参考，甲方据此做出的任何决策均出于甲方自

身的判断，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甲方同意乙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理财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

《个人理财产品代理销售协议书》、《客户权益须知》销售文件的约定或产品投

资管理需要选任或委托相关理财投资合作机构及托管机构；同意乙方以自身名义

或理财产品名义签署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承诺承担乙方履行协议等相关法律文

件产生的法律后果。



3.甲方同意乙方在本协议及《理财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个人理财

产品代理销售协议书》、《客户权益须知》等销售文件约定的事项内，依据自身

的投资决策流程和风险管理机制做出和实施相关投资管理决定。

4.甲方授权乙方可根据监管要求，为理财产品登记等需要，向登记部门或监管部

门提供甲方相关信息。

（二）乙方的权利义务

1.乙方按照法律法规、本协议及《理财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个人

理财产品代理销售协议书》、《客户权益须知》等销售文件的约定，诚实信用、

谨慎勤勉地实施投资管理行为，以专业技能管理理财产品资产，依法维护理财产

品全体投资者的利益。

2.乙方不对任何理财产品的收益情况做出承诺或保证，亦不会承诺或保证最低收

益或本金安全。

3.乙方依照《理财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等销售文件中载明的产品类型、

投资范围、投资资产种类和比例进行投资，并确保在理财产品存续期间按约定比

例合理浮动。如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导致理财产品投资比例暂时超出浮动区间且可

能对甲方理财收益产生重大影响，乙方将通过约定信息披露途径及时向投资者进

行信息披露。

4.为实现理财产品的投资目标、维护理财产品全体投资者的利益，乙方有权行使

与投资相关的权利、履行相关义务。乙方将本着维护理财产品全体投资者利益的

原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投资计划调整。甲方如不接受，可按约定提前赎回

所持有的理财产品。对于无法提前赎回的理财产品，甲方同意，由乙方采取合理

措施，后续经乙方通知可赎回之日进行赎回。

5.当理财产品的资产安全受到侵害时，乙方有权以自身名义代表理财产品全体投

资者采取诉讼或其他权利救济措施。乙方采取上述行动所产生的费用和法律后果

由理财产品全体投资者承担，并有权直接从理财产品财产中扣除。

6.出现法律法规变化、金融政策调整、紧急措施出台、市场情况变化、异常风险

事件等情形之一时，乙方可根据需要做出调整《理财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

书》中约定投资计划的决定，包括但不限于投资范围、投资品种、投资比例、投

资方式等内容，并通过约定信息披露途径及时通知。超出理财产品销售文件约定

比例的，除高风险类型的理财产品超出比例范围投资较低风险资产外，应当先取

得投资者书面同意，并在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做好理财产品信息登记。

7.因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变化、自然灾害、战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

服的不可抗力事件或系统故障、通讯故障、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意外事件，导致

乙方无法或延后履行本协议的有关义务，乙方不承担责任，但应以适当的方式通

知甲方，并采取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以减少有关损失。

8.出现非由乙方主导、仅能被动接受且可能对理财产品投资管理或资产安全产生

重大影响的外部事件或客观情形时，乙方将通过约定信息披露途径及时通知。



9.乙方就理财产品销售过程中获知的甲方信息承担保密义务，法律法规及监管规

定另有规定或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三、协议的生效与失效

1.线下签约方式。本协议自甲方在协议上签字或盖章（甲方为自然人的，应签字；

甲方为机构的，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构成甲乙

双方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2.电子渠道签约方式。通过电子渠道进行理财交易的，甲方在相应电子页面点击

“确认并同意相关内容”或“确定”或“接受”或“已阅读并同意”或“同意”

或其他同等含义词语，即视为其已签署，表示其同意接受本协议，以及对应《理

财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个人理财产品代理销售协议书》、《客户

权益须知》等相关销售文件的全部约定内容，并认可其法律约束力。

3.客户购买理财产品失败、乙方提前终止以及理财产品到期并结清后，本协议自

动终止。除非经甲乙双方同意，修改后的条款对修改生效前已经成交的行为不发

生效力。

四、争议的解决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活动而产生的一切争议，应首先本着诚

实信用原则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不能协商解决的，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

决。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甲方（个人客户签字）

甲方（机构客户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